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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2 0 0 7 年 1 月 2 4 日  

 
 
總 目 7 0 3  —  建 築 物  
康 樂 、 文 化 及 市 政 設 施  —  體 育 設 施  
2 4 6 R S  —  香 港 大 球 場 改 善 工 程  
2 4 9 R S  —  香 港 壁 球 中 心 改 善 工 程  
2 5 0 R S  —  荔 枝 角 公 園 體 育 館 改 善 工 程  
2 5 1 R S  —  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改 善 工 程  
2 5 3 R S  —  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改 善 工 程  
2 5 4 R S  —  小 西 灣 運 動 場 改 善 工 程  
2 5 5 R S  —  赤 柱 正 灘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改 善 工 程  
2 5 7 R S  —  將 軍 澳 體 育 館 改 善 工 程  
2 6 2 R S  —  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改 善 工 程  
 

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，把 下 列 各 項 工 程 計

劃 提 升 為 甲 級；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，各 項 工 程

計 劃 的 估 計 所 需 費 用 合 共 3 億 1 , 4 0 0 萬 元，用 以

為 舉 行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九 個 指 定 體 育 場 地 進

行 改 善 工 程 ︰  
 

( a )  2 4 6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5 , 5 4 0 萬 元 ；  

( b )  2 4 9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2 , 0 6 0 萬 元 ；  

( c )  2 5 0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3 , 0 2 0 萬 元 ；  

( d )  2 5 1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8 , 1 7 0 萬 元 ；  

( e )  2 5 3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3 , 2 3 0 萬 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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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2 5 4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1 , 6 3 0 萬 元 ；  

( g )  2 5 5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1 , 9 2 0 萬 元 ；  

( h )  2 5 7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3 , 2 3 0 萬 元 ； 以 及  

( i )  2 6 2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，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

估 計 所 需 費 用 為 2 , 6 0 0 萬 元 。  

 
問 題  
 
 我 們 必 須 提 供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的 康 樂 體 育 設 施 ， 以 促 進 體 育 發

展 ， 並 為 舉 辦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作 好 準 備 。  
 
建 議  
 
2 .  建 築 署 署 長 建 議 把 2 4 6 R S、 2 4 9 R S、 2 5 0 R S、 2 5 1 R S、 2 5 3 R S、

2 5 4 R S、2 5 5 R S、2 5 7 R S 和 2 6 2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( 9 個 場 地 )提 升 為 甲 級；

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所 需 費 用 合 共 3 億 1 , 4 0 0 萬 元 ， 用 以 為

舉 行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九 個 指 定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一 般 改 善 工 程 1。  
 
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和 性 質  
 
3 .  東 亞 運 動 會 是 一 個 在 亞 洲 舉 行 的 大 型 國 際 多 項 目 體 育 活 動 。 香

港 已 成 功 取 得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主 辦 權。為 確 保 運 動 會 舉 辦 成 功 ，

我 們 有 需 要 提 供 充 足 並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的 體 育 設 施 ， 以 舉 辦 這 個 大 型

活 動 。 我 們 必 須 為 現 有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將 其 提 升 至 國 際

標 準 。 9 個 場 地 工 程 範 圍 主 要 包 括  —  
 

( a )  場 地 和 附 屬 設 施 的 一 般 整 修 和 翻 新 ；  
 
( b )  提 供 舉 辦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所 必 需 的 活 動 ／ 比 賽 設 施，例 如

裁 判 和 主 辦 機 構 人 員 使 用 的 辦 公 室 、 新 聞 發 布 室 、 藥 檢 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當 局 建 議 改 善 1 3個 指 定 用 作 舉 行 2 0 0 9東 亞 運 動 會 的 現 有 場 地 。 在 這 1 3項 工

程 計 劃 當 中 ， 改 善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網 球 中 心 的 2 4 7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已 於 2 0 0 6 年

1 2月 1 9日 提 交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，而 其 餘 1 2項 工 程 計 劃 將 於 2 0 0 7年 1月 2 4日 分

三 份 文 件 提 交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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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舉 行 典 禮 用 的 設 施 ； 改 善 照 明 和 通 風 設 施 ； 以 及 加 設 觀

眾 席 等 ；  
 
( c )  改 善 ／ 更 換 陳 舊 的 設 施 ， 使 其 符 合 現 今 的 標 準 ； 以 及  
 
( d )  進 行 納 入 主 題 設 計 的 工 程 ， 以 便 在 比 賽 場 地 營 造 東 亞 運 動

會 的 統 一 設 計 特 色 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我 們 根 據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所 選 定 的 體 育 項 目 ， 制 定 了 賽 事 場 地 計

劃 ， 載 於 附 件 1； 而 九 個 場 地 的 各 項 工 程 範 圍 簡 介 、 擬 議 施 工 期 及

關 閉 安 排 則 載 於 附 件 2。 九 個 體 育 場 地 的 工 地 平 面 圖 載 於 附 件 3 至

1 1。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香 港 大 球 場 、 香 港 壁 球 中 心 、 荔 枝 角 公 園 體 育

館 、 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、 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及 將 軍 澳 體 育 館 的 擬 議 工

程 電 腦 繪 製 模 擬 圖，則 載 於 附 件 1 2 至 1 9。我 們 計 劃 在 2 0 0 7 年 6 月

至 9 月 期 間 展 開 擬 議 改 善 工 程 ， 在 2 0 0 9 年 1 月 至 5 月 完 成 。  
 
4 .  為 了 盡 量 減 低 對 公 眾 服 務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會 限 制 需 要 關 閉 的 場 地

數 目 、 並 分 期 進 行 工 程 計 劃 以 盡 量 縮 短 關 閉 期 ， 使 同 一 時 間 及 在 同

一 區 內 最 多 只 有 一 項 設 施 關 閉 。 香 港 大 球 場 、 小 西 灣 運 動 場 、 赤 柱

正 灘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和 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不 會 關 閉 。 其

餘 五 個 場 地 的 設 施 必 須 關 閉 或 局 部 關 閉 四 至 七 個 月 ， 以 便 進 行 有 關

工 程 。  
 
理 由  

 
5 .  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大 部 份 體 育 比 賽 項 目 將 會 在 現 有 的 政 府 體

育 場 地 舉 行 ， 包 括 本 文 件 建 議 改 善 的 九 個 場 地 。 由 於 這 九 個 東 亞 運

動 會 場 地 的 原 來 設 計 目 的 是 為 市 民 大 眾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康 樂 活 動 ，

若 要 場 地 達 到 舉 行 國 際 賽 事 所 訂 的 最 新 標 準 ， 我 們 必 須 進 行 額 外 的

改 善 和 改 建 工 程 。 我 們 亦 可 藉 此 機 會 ， 翻 新 部 分 東 亞 運 動 會 場 地 內

已 落 成 了 一 段 時 間 的 陳 舊 設 施 。  
 
6 .  擬 議 改 善 工 程 不 但 可 使 這 些 選 定 場 地 達 到 舉 行 如 2 0 0 9 東 亞 運

動 會 等 國 際 級 比 賽 的 標 準 ， 還 有 助 日 後 將 它 們 用 作 主 辦 更 多 國 際 體

育 賽 事 。 所 改 善 設 施 會 增 強 我 們 的 體 育 基 礎 建 設 ， 有 利 香 港 的 長 遠

體 育 發 展 ， 並 提 供 更 佳 設 施 ， 有 助 維 持 市 民 大 眾 對 體 育 活 動 的 興 趣

和 參 與 ， 以 及 更 有 效 地 滿 足 本 地 運 動 員 對 體 育 運 動 的 需 要 。 因 此 ，

這 些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會 為 香 港 體 育 的 全 方 位 發 展 提 供 必 要 元 素 ， 同 時

也 配 合 政 府 致 力 在 社 區 建 立 熱 愛 體 育 的 文 化 的 方 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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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大 球 場  
 
7 .  香 港 大 球 場 最 多 可 提 供 4 0  0 0 0 個 座 位，目 前 是 本 港 最 大 的 室 外

多 用 途 娛 樂 和 體 育 活 動 場 地 。 除 了 在 2 0 0 2 至 0 3 年 度 和 2 0 0 4 至 0 5
年 度 分 別 曾 更 換 計 分 板 和 廣 播 系 統 及 進 行 例 行 維 修 工 程 以 保 養 現 有

的 設 施 外，香 港 大 球 場 自 1 9 9 8 年 以 來 從 未 進 行 過 大 型 翻 修 工 程。因

此，我 們 有 需 要 進 行 擬 議 改 善 工 程，以 提 升 香 港 大 球 場 設 施 的 水 平，

使 其 達 到 日 後 舉 行 國 際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所 需 的 標 準 。  
 
香 港 壁 球 中 心  
 
8 .  香 港 壁 球 中 心 是 舉 行 壁 球 比 賽 的 熱 門 場 地 。 自 1 9 8 6 年 啟 用 以

來 ， 該 中 心 並 未 進 行 過 大 型 翻 修 工 程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進 行 擬 議 的 改 善

工 程 ， 以 提 升 該 中 心 設 施 的 水 平 ， 使 其 日 後 可 用 作 舉 行 國 際 和 本 地

重 要 賽 事 。  
 
荔 枝 角 公 園 體 育 館  
 
9 .  荔 枝 角 公 園 體 育 館 是 進 行 體 育 活 動 的 熱 門 場 地 。 除 了 一 些 例 行

維 修 工 程 外，自 1 9 8 3 年 啟 用 以 來，該 體 育 館 從 未 進 行 過 任 何 大 型 翻

修 工 程 。 我 們 有 需 要 進 行 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提 高 該 體 育 館 設 施 的

水 平 ， 使 其 日 後 可 用 作 舉 行 國 際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。  
 
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 
 
1 0 .  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是 進 行 體 育 活 動 的 熱 門 場 地 。 除 了 例 行 維 修 工

程 外，自 1 9 9 5 年 啟 用 以 來，該 體 育 館 從 未 進 行 過 大 型 翻 修 工 程。所

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會 提 供 更 多 座 位 (由 現 時 約 5 0 0 個 增 加 至 1 5 0 0
個 )、 藥 檢 室 、 新 聞 發 布 室 等 基 本 支 援 設 施 、 改 善 照 明 系 統 ， 更 換 過

時 的 計 分 板 和 籃 球 架 。 這 些 工 程 提 升 該 設 施 的 水 平 ， 使 其 日 後 可 用

作 舉 行 國 際 比 賽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。 所 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亦 會 改 善 輔 助

設 施 ， 冷 氣 系 統 ， 走 火 通 道 等 ， 以 配 合 座 位 容 量 的 增 加 。  
 
 
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 

 
11 .  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是 進 行 體 育 活 動 的 熱 門 場 地 。 除 了 進 行 例 行

維 修 工 程 外，自 1 9 9 7 年 啟 用 以 來，該 體 育 館 從 未 進 行 過 大 型 翻 修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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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。 我 們 有 需 要 進 行 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使 該 體 育 館 的 設 施 達 到 日 後

舉 行 國 際 比 賽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的 標 準 。  

 
小 西 灣 運 動 場  

 
1 2 .  小 西 灣 運 動 場 設 有 1 2  0 0 0 個 觀 眾 座 位 和 一 個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的 內

場 草 地 足 球 場 ， 故 獲 選 定 為 舉 行 東 亞 運 動 會 足 球 比 賽 初 賽 的 場 地 。

為 方 便 傳 媒 報 導 和 電 視 直 播 ， 該 運 動 場 需 要 進 行 改 建 工 程 ， 以 便 為

舉 行 東 亞 運 動 會 和 其 他 國 際 比 賽 提 供 足 夠 的 設 施 ， 例 如 電 源 插 座 和

上 網 連 接 點 等 。 現 有 的 藥 檢 室 亦 需 要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便 有 關 設 施

達 到 日 後 舉 行 國 際 比 賽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的 標 準 。  

 
赤 柱 正 灘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 

 
1 3 .  赤 柱 正 灘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是 本 港 市 區 最 新 建 成 可 用 於 舉 辦 大 型 滑

浪 風 帆 比 賽 的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。 由 於 其 原 來 的 設 計 目 的 是 進 行 各 式 各

樣 的 水 上 運 動 ， 以 及 舉 辦 為 一 般 康 樂 活 動 而 設 不 同 級 別 的 訓 練 課

程，故 有 需 要 進 行 改 建 工 程，以 提 供 額 外 岸 上 設 施，例 如 運 動 員 室 、

新 聞 發 布 室 、 藥 檢 室 和 評 審 委 員 室 等 ； 並 提 供 支 援 設 施 予 傳 媒 及 作

廣 播 之 用 ； 以 及 為 船 隻 和 滑 浪 風 帆 提 供 帳 篷 ， 使 該 場 地 達 到 日 後 舉

行 國 際 比 賽 和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的 標 準 。  

 
將 軍 澳 體 育 館  

 
1 4 .  將 軍 澳 體 育 館 是 進 行 體 育 活 動 的 熱 門 場 地 。 為 了 舉 行 健 美 和 室

內 單 車 賽 事 等 國 際 比 賽 ， 場 地 有 需 要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改 善 照 明 系

統 和 觀 眾 席 座 位 容 量 ， 提 供 輔 助 設 施 予 傳 媒 及 作 廣 播 之 用 ， 並 提 供

醫 療 室 、 藥 檢 室 、 按 摩 室 等 支 援 設 施 ， 使 該 場 地 日 後 可 作 進 行 國 際

比 賽 及 本 地 重 要 賽 事 之 用 。  
 
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 
 
1 5 .  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是 為 曲 棍 球 活 動 而 設 的 高 水 平 的 訓 練 和 比 賽 場

地 ， 亦 是 香 港 代 表 隊 訓 練 中 心 及 香 港 曲 棍 球 總 會 舉 行 曲 棍 球 聯 賽 和

進 行 訓 練 的 指 定 場 地。鑑 於 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建 於 1 9 8 1 年，故 有 需 要

改 善 球 場 內 的 部 分 現 有 設 施 ， 使 其 達 到 現 今 國 際 標 準 以 舉 行 東 亞 運

動 會 的 曲 棍 球 賽 事 及 日 後 其 他 重 要 國 際 賽 事 和 本 地 賽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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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 
1 6 .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估 計 這 九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總 建 設 費 用 為 3
億 1 , 4 0 0 萬 元 (見 下 文 第 1 9 段 )，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—  
 

  百萬元  

( a )  建 築 工 程   1 4 6 . 6   

( b )  屋 宇 裝 備   5 0 . 9   

( c )  外 部 工 程    5 1 . 5   

( d )  家 具 和 設 備   7 . 6   

( e )  電 子 器 材   5 . 9   

( f )  顧 問 費   1 8 . 2   

    合 約 管 理  5 . 8    

    工 地 監 管  1 2 . 4    

( g )  應 急 費 用   2 1 . 4   

小 計  3 0 2 . 1  (按 2 0 0 6 年 9
月 價 格 計 算 )  

( h )  價 格 調 整 準 備   11 . 9   

總 計  3 1 4 . 0  ( 按 付 款 當 日

價 格 計 算 )  

 
這 九 項 工 程 計 劃 按 2 0 0 6 年 9 月 價 格 計 算 的 估 計 開 支、建 築 樓 面 面 積

和 估 計 建 築 費 用 單 位 價 格 (以 建 築 工 程 和 屋 宇 裝 備 兩 項 費 用 計 算 )的
分 項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2 0。我 們 認 為 這 些 單 位 價 格 與 其 他 政 府 進 行 的 同

類 工 程 計 劃 的 單 位 價 格 相 若 。  
 
1 7 .  我 們 建 議 委 聘 顧 問 為 這 些 工 程 計 劃提 供 合 約 管 理 及 工 地 監 管 服

務 。 按 人 工 作 月 數 估 計 的 總 顧 問 費 分 項 數 字 詳 載 於 附 件 2 1。  
 
1 8 .  如 建 議 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下 列 分 期 開 支 安 排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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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度  

 

百 萬 元  
(按 2 0 0 6
年 9 月 價

格 計 算 )  
 

 
價 格 調 整 因 數

百 萬 元  
(按 付 款 當 日  
價 格 計 算 )  

2 0 0 7 –  0 8   2 3 . 0  1 . 0 1 2 5 0  
 

 2 3 . 3  

2 0 0 8 –  0 9  
 

1 0 7 . 5  1 . 0 2 7 6 9  
 

11 0 . 5  

2 0 0 9 –  1 0  
 

1 2 2 . 2  1 . 0 4 3 1 0  1 2 7 . 5  

2 0 1 0 –  11  
 

 3 1 . 2  1 . 0 5 8 7 5   3 3 . 0  

2 0 11 -  1 2   1 8 . 2  1 . 0 8 2 5 7   1 9 . 7  
            
總 計  3 0 2 . 1   3 1 4 . 0  

 
1 9 .  我 們 按 政 府 對 2 0 0 7 至 2 0 1 2 年 期 間 公 營 部 門 樓 宇 和 建 造 工 程 產

量 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預 測 ，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

預 算 。 由 於 可 以 預 先 清 楚 界 定 工 程 範 圍 ， 我 們 擬 以 總 價 形 式 就 這 九

項 工 程 計 劃 批 出 合 約。由 於 合 約 期 不 超 過 2 1 個 月，可 調 整 價 格 的 條

文 不 會 訂 定 於 合 約 內 。  
 
2 0 .  我 們 估 計 這 九 項 工 程 計 劃 會 引 致 每 年 的 經 常 開 支 增 加 約 1 9 5 萬

元 。  
 
公 眾 諮 詢  
 
2 1 .  我 們 在 2 0 0 6 年 7 月 至 1 0 月 期 間 曾 諮 詢 七 個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(中 西

區 、 東 區 、 西 貢 、 深 水 埗 、 南 區 、 灣 仔 和 油 尖 旺 )， 而 各 區 議 會 均 對

擬 議 工 程 表 示 支 持 。  
 
2 2 .  我 們 亦 已 告 知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， 在 建 築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有 需 要 關 閉

或 局 部 關 閉 有 關 場 地 。 我 們 亦 會 盡 早 把 關 閉 場 地 的 時 間 表 通 知 場 地

使 用 人 士 ， 並 告 知 他 們 其 他 可 供 選 擇 的 場 地 (詳 情 載 於 附 件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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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我 們 曾 就 工 程 範 圍 及 施 工 時 間 表 諮 詢 有 關 的 體 育 總 會 2。 這 些

體 育 總 會 均 支 持 所 擬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並 就 設 計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。 他 們

認 為 所 建 議 的 改 善 工 程 足 以 達 到 舉 行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的 標 準 ， 包 括

2 0 0 9 東 亞 運 動 會 。 他 們 亦 曾 致 信 立 法 會 議 員 ， 表 示 支 持 撥 款 申 請 。  
 
2 4 .  我 們 在 2 0 0 6 年 1 2 月 8 日 及 2 0 0 7 年 1 月 1 2 日 諮 詢 立 法 會 民 政

事 務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同 意 將 工 程 計 劃 的 撥 款 申 請 於 2 0 0 7 年 1 月 2 4 日

提 交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核 。  
 
2 5 .  我 們 亦 會 聯 絡 代 表 殘 疾 人 士 的 團 體 ， 商 討 可 在 場 地 進 行 的 工

程 ， 以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未 來 使 用 這 些 設 施 。  
 
綠 化 工 程  
 
2 6 .  在 結 構 、 載 荷 和 空 間 等 技 術 性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會 藉 此 機 會

透 過 屋 頂 、 掛 牆 綠 化 或 其 他 措 施 ， 加 強 場 地 的 綠 化 。  
 
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

 
2 7 .  各 項 工 程 計 劃 均 不 屬 於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(第 4 9 9 章 )的 指

定 工 程 項 目 ， 而 且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長 遠 影 響 。  
 
2 8 .  我 們 會 在 有 關 合 約 訂 定 條 文 ， 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緩 解 措 施 ， 控 制

施 工 期 間 的 噪 音 、 塵 埃 和 工 地 流 出 的 水 所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以 符 合 既 定

的 標 準 和 準 則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在 進 行 高 噪 音 的 建 築 工 程 時 ， 使 用 滅

音 器 或 減 音 器 ， 豎 設 隔 音 板 或 隔 音 屏 障 ； 經 常 清 洗 工 地 和 在 工 地 灑

水 。  
 
2 9 .  在 策 劃 階 段 ， 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考 慮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產

生 建 築 和 拆 卸 (下 稱「 拆 建 」)物 料 和 再 用 /循 環 使 用 該 等 物 料。此 外 ，

為 減 少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3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料 ， 我 們 會 要 求 承

建 商 盡 量 在 工 地 或 其 他 合 適 的 建 築 工 地 再 用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(例 如 在

工 地 內 使 用 適 合 的 挖 掘 所 得 物 料 作 填 料 用 途 ； 以 及 採 用 金 屬 圍 板 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已 諮 詢 的 體 育 總 會 包 括 香 港 籃 球 總 會 、 香 港 武 術 聯 會 、 香 港 單 車 聯 會 、 中

國 香 港 健 美 總 會 、 香 港 足 球 總 會 、 香 港 曲 棍 球 總 會 、 中 國 香 港 柔 道 總 會 、

香 港 跆 拳 道 協 道 、 香 港 壁 球 總 會 、 香 港 舉 重 健 力 總 會 、 香 港 滑 浪 風 帆 會 和

香 港 欖 球 總 會 。  
3  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已 在《 廢 物 處 置 (建 築 廢 物 處 置 收 費 )規 例 》附 表 4訂 明 。

任 何 人 士 均 須 獲 得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發 出 牌 照，才 可 在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

施 棄 置 公 眾 填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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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示 牌，以 便 這 些 物 料 可 循 環 使 用 或 在 其 他 工 程 計 劃 再 用 )。為 進 一

步 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廢 料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承 建 商 盡 量 利 用 已 循 環 使 用 或 可

循 環 使 用 的 拆 建 物 料 ， 以 及 使 用 木 材 以 外 的 物 料 搭 建 模 板 。  
 
3 0 .  我 們 亦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提 交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書 (下 稱「 管 理 計 劃 」)，
供 當 局 批 核 。 管 理 計 劃 須 載 列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及 減 少 產 生

拆 建 物 料 ， 並 把 物 料 再 用 和 循 環 使 用 。 我 們 會 確 保 工 地 日 常 運 作 與

核 准 的 管 理 計 劃 相 符 。 我 們 會 採 用 運 載 記 錄 制 度 ， 監 管 公 眾 填 料 、

拆 建 物 料 和 拆 建 廢 料 分 別 運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 作 棄 置 的

情 況 。 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把 公 眾 填 料 與 拆 建 廢 料 分 開 ， 以 便 運 至 適

當 的 場 地 處 置。我 們 會 記 錄 拆 建 物 料 的 處 置、再 用 和 循 環 使 用 情 況，

藉 此 進 行 監 察 。  
 

3 1 .  我 們 估 計 各 項 工 程 計 劃 會 產 生 大 約 共 3  3 5 6 公 噸 拆 建 物 料 。 我

們 會 把 其 中 的 1  2 1 0 公 噸 ( 3 6 . 1 % )運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場 地 供 日 後 再

用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把 2  1 4 6 公 噸 ( 6 3 . 9 % ) 4 運 到 堆 填 區 棄 置 。 這 些 工

程 計 劃 在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和 堆 填 區 棄 置 拆 建 物 料 的 費 用 ， 估 計 總

額 為 3 0 0 , 9 2 0 元 (以 單 位 成 本 計 算 ， 運 送 到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棄 置 的

物 料 ， 每 公 噸 收 費 2 7 元 ； 而 運 送 到 堆 填 區 的 物 料 ， 則 每 公 噸 收 費

1 2 5 元 5 )。  

 
土 地 徵 用  
 
3 2 .  這 些 工 程 計 劃 無 須 徵 用 任 何 土 地 。  

 
背 景 資 料  
 
3 3 .  我 們 在 2 0 0 5 年 9 月 把 2 4 9 R S、2 5 0 R S、2 5 1 R S、2 5 3 R S、2 5 4 R S、

2 5 5 R S 和 2 5 7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；另 在 2 0 0 5 年 1 0 月 把 2 4 6 R S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 須 棄 置 在 堆 填 區 的 拆 建 廢 料 所 佔 比 率 較 高 ， 是 因 為 這 些 工 程 計 劃 是 在 建

築 物 內 部 進 行 裝 置 工 程 ， 而 無 須 進 行 任 何 建 築 物 建 造 工 程 的 工 地 平 整 或

挖 土 工 程 ， 惟 2 4 6 R S號 工 程 計 劃 則 除 外 ， 因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會 涉 及 工 地 平

整 工 程 ， 以 便 在 正 門 入 口 斜 坡 位 置 闢 設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斜 路 。 大 部 份

由 工 地 平 整 或 挖 土 工 程 產 生 的 拆 建 物 可 以 收 集 供 日 後 使 用 ， 而 大 部 份 由

裝 置 工 程 產 生 的 拆 建 物 料 則 不 能 再 用 ， 並 須 運 到 堆 填 區 棄 置 。  
5   上 述 估 計 金 額 ， 已 包 括 建 造 和 營 運 堆 填 區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堆 填 區 填 滿 後 ，

修 復 堆 填 區 和 進 行 日 後 修 護 工 作 的 支 出 。 不 過 ， 這 個 數 字 並 未 包 括 現 有

堆 填 區 用 地 的 土 地 機 會 成 本 (估 計 為 每 立 方 米 9 0元 )， 亦 不 包 括 現 有 堆 填

區 填 滿 後 ， 開 設 新 堆 填 區 的 成 本 (所 需 費 用 應 會 更 為 高 昂 )。  



P W S C ( 2 0 0 6 - 0 7 ) 6 6  第 1 0 頁  

 

 

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；並 在 2 0 0 6 年 1 0 月 把 2 6 2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提

升 為 乙 級。我 們 已 委 聘 建 築 顧 問 在 2 0 0 6 年 3 月 為 這 些 工 程 計 劃 進 行

詳 細 設 計 。 我 們 亦 已 在 2 0 0 6 年 1 2 月 委 聘 工 料 測 量 顧 問 擬 備 招 標 文

件 。 以 上 工 作 所 需 費 用 總 額 為 7 9 0 萬 元 ， 這 筆 款 項 已 在 整 體 撥 款 分

目 3 1 0 0 G X「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、 小 規 模 勘

測 工 作 及 支 付 顧 問 費 」 項 下 撥 款 支 付 。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已 在 2 0 0 6 年

1 2 月 完 成 ， 而 工 料 測 量 顧 問 現 正 為 招 標 文 件 定 稿 。  

 
3 4 . 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皆 為 開 放 給 公 眾 使 用 的 現 有 康 樂 場 地 ， 除

2 4 6 R S 香 港 大 球 場 改 善 工 程 外 ， 其 餘 的 工 程 計 劃 均 不 涉 及 移 走 或 種

植 樹 木 的 建 議 。 在 香 港 大 球 場 改 善 工 程 中 ， 由 於 須 在 入 口 範 圍 為 殘

疾 人 士 建 造 新 斜 路 ， 故 須 在 工 地 內 重 植 兩 棵 樹 。 須 移 走 的 樹 木 非 珍

貴 樹 木 6。 我 們 會 把 種 植 樹 木 建 議 納 入 2 4 6 R S 號 工 程 計 劃 中 ， 包 括

估 計 會 種 植 2 0 0 平 方 米 灌 木 和 闢 設 1 0 0 平 方 米 草 地 。  
 
3 5 .  我 們 估 計 為 進 行 擬 議 工 程 而 開 設 的 職 位 約 共 有 3 11 個 （ 2 7 2 個

工 人 職 位 和 另 外 3 9 個 專 業 ／ 技 術 人 員 職 位 ）， 共 提 供 4  4 2 0 個 人 工

作 月 的 就 業 機 會 。 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民 政 事 務 局  
2 0 0 7 年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 珍 貴 樹 木 包 括 《 古 樹 名 木 冊 》 載 列 的 樹 木 及 符 合 下 列 最 少 一 項 準 則 的 其

他 樹 木 －  
( a )  百 年 或 逾 百 年 的 樹 木 ；  
( b )  具 文 化 、 歷 史 或 紀 念 價 值 的 樹 木 ； 如 風 水 樹 、 可 作 為 寺 院 或 文 物 古

蹟 地 標 的 樹 和 紀 念 偉 人 或 大 事 的 樹 ；  
( c )  屬 貴 重 或 稀 有 品 種 的 樹 木 ；  
( d )  形 態 獨 特 的 樹 木 ( 顧 及 樹 的 整 體 大 小 、 形 狀 和 其 他 特 徵 ) ， 如 有 簾 狀

高 聳 根 的 樹 、 生 長 於 特 別 生 境 的 樹 木 ； 或  
( e )  樹 幹 直 徑 等 於 或 超 逾 1 . 0米 的 樹 木 (在 高 出 地 面 1 . 3米 的 水 平 量 度 )， 或

樹 木 的 高 度 ／ 樹 冠 範 圍 等 於 或 超 逾 2 5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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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 

2 0 0 9 年 東 亞 運 動 會 比 賽 項 目 及 場 地  

 

 比 賽 項 目  場地  

1  水 上 運 動  九 龍 公 園 游 泳 池  

2  田 徑  將 軍 澳 運 動 場  

3  羽 毛 球   伊 利 沙 伯 體 育 館  

4  籃 球 (初 賽 、 準 決 賽 及 總 決 賽 )  
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 
香 港 體 育 館  

5  桌 球  非 政 府 場 地  

6  健 美  將 軍 澳 體 育 館  

7  單 車   

公 路 單 車  -  新 界 公 路   
越 野 單 車  -  醉 酒 灣 堆 填 區 (葵 涌 )  
( 註 )   
室 內 單 車  -  將 軍 澳 體 育 館  

8  
足 球  
(初 賽 、 準 決 賽 及 總 決 賽 )  

小 西 灣 運 動 場  
香 港 大 球 場  

9  曲 棍 球  京 士 柏 曲 棍 球 場  

1 0  柔 道  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 

11  划 艇  沙 田 划 艇 中 心  ( 註 )  

1 2  射 擊  屯 門 望 后 石 谷 堆 塡 區  ( 註 )  

1 3  壁 球  香 港 壁 球 中 心  

1 4  乒 乓 球  伊 利 沙 伯 體 育 館  

1 5  跆 拳 道   石 硤 尾 公 園 體 育 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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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 賽 項 目  場地  

1 6  網 球 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網 球 中 心  

1 7  保 齡 球  非 政 府 場 地  

1 8  排 球  香 港 體 育 館  

1 9  舉 重  茘 枝 角 公 園 體 育 館  

2 0  滑 浪 風 帆  赤 柱 正 灘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 

2 1  武 術  西 區 公 園 體 育 館  

2 2  體 育 舞 蹈   非 政 府 場 地  

2 3  七 人 欖 球   香 港 大 球 場  

 

註  :  由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場 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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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 

九項有關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場地的改善工程項目  

 

 
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246RS 香港大球場  

 
(1994) 

 足 球 ( 準

決 賽 及 總

決賽 )  
 七人欖球  

 

55.4  改善正門入口，加設供殘疾人

士使用的斜路；  
 改善行政人員廂房層，為三個

無上蓋的座位地點加建永久上

蓋；  
 改善記者座位設施，包括加裝

電源插座和電腦線路；  
 改用顏色標誌代替指示牌，方

便觀眾識別；  
 在主層加建供殘疾人士及導師

使用的座椅，以替代現有供坐

輪椅者使用的空位；  
 翻修賓客包廂；  
 加強整體保安系統；以及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。  

 

2007年6月

 

2009 年 2 月

 

不需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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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249RS 香 港 壁 球 中

心  

 
(1986) 

 壁球  

 
20.6  全 面 整 修 及 翻 新 所 有 現 有 設

施，包括前台和接待處範圍的

設施；  
 提供資訊科技設施予傳媒及作

廣播之用；  
 為新聞發布室增設電源插座和

寛頻上網設施；  
 改建及提升現有房間以提供必

要的附屬設施，例如秘書處、

運 動 員 及 裁 判 休 息 室 、 醫 療

室、藥檢室及新聞發布室等；

以及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。  

2007年9月
  

2009 年 5 月

  
所有壁球場  -  

2008 年 12 月至  
2009 年 5 月  

 
（ 中 西 區 另 有 四

個壁球場地：  
(1) 石 塘 咀 體 育

館  
 

(2) 上環體育館  
 

(3) 士 美 非 路 體

育館  
 

(4) 西 區 公 園 體

育館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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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250RS 荔枝角公園  
體育館  

 
(1983) 

 舉重  

 
30.2  提供一個比賽台，在該比賽台

後面設置八個訓練台；  
 提供資訊科技設施予傳媒及作

廣播之用；  
 整體更換及翻新前台和賓客接

待設施；  
 改建並改善現有房間，以提供

必要的附屬設施，包括新聞發

布室、秘書處、供運動員使用

的儲物室、賓客室、藥檢室及

醫療室等；以及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。  

 

2007年9月
  

2009 年 4 月

  
主場  -  

2008 年 9 月至 12 月  

 
（ 深 水 埗 區 另 有

四個體育館：  

 
(1) 保 安 道 體 育

館   
(2) 北 河 街 體 育

館  
(3) 長 沙 灣 體 育

館   
(4) 石 硤 尾 公 園

體育館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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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251RS 西 區 公 園 體

育館  

 
(1995) 

 籃球 
 ( 初 賽 及

準決賽 ) 
 武術  

 

81.7  全面翻修現有設施，包括洗手

間及更衣室；並且翻新現有前

台及接待處設施；  
 改善照明系統，使其符合舉行

國際體育賽事所需標準；  
 提供資訊科技設施予傳媒及作

廣播之用；  
 改建／改善現有房間以提供必

要的附屬設施，包括秘書處、

醫療室、藥檢室、新聞發布室

等；  
 加設額外觀眾席（由現時約 500

座位，增至約 1,500 座位）及

供運動員進行熱身的地方；  
 更換籃球架，使其符合國際籃

球協會 (FIBA)所訂標準；  
 換上裝有符合國際籃球協會所

訂標準的比賽用時鐘和計時器

的計分板；  

 

2007年9月
  

2009 年 5 月

  
2008 年 5 月至 11

月  

 
（ 中 西 區 另 有 四

個體育館：  
(1) 石 塘 咀 體 育

館  
 

(2) 上環體育館  
 
(3) 士 美 非 路 體

育館  
 

(4) 香 港 公 園 體

育館）  

 



P W S C ( 2 0 0 6 - 0 7 ) 6 6  
 

 5

 
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     在西區公園體育館設置通往中

山紀念公園的入口；並且重鋪

體育館現有入口，以方便殘疾

人士進入體育館；  
 在新聞發布室加設電源插座和

寛頻上網設施；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；以及  
 攺 善 輔 助 設 施 ， 包 括 冷 氣 系

統，走火通道等，以配合觀眾

座位的增加。  

   

253RS 石 硤 尾 公 園

體育館  

 
(1997) 

 柔道  
 跆拳道  

 

32.3  提供資訊科技設施予傳媒及作

廣播之用；  
 為 三 個 比 賽 區 域 提 供 綠 色 褥

墊；  
 改 善 現 有 上 落 貨 區 和 主 要 通

道，以便將器材運送到比賽場

地；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；  

2007年9月
  

2009 年 4 月

  
主場  -  

2008 年 3 月至 6 月  

 
（ 深 水 埗 區 另 有

四個體育館：  

 
(1) 保 安 道 體 育

館  

 
(2) 北 河 街 體 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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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 全面整修並翻新前台和接待設

施；  
 改善照明系統，使其符合舉行

國際體育賽事所需標準；  
 修建及改善現有房間，以提供

必 要 的 附 屬 設 施 ， 例 如 秘 書

處、供運動員和裁判使用的休

息室、新聞發布室、藥檢室等；

 改善現有共 400 個固定座位；

以及  
 改善現有通往儲物室的通道。

 

館  

 
(3) 長 沙 灣 體 育

館   
 

(4) 荔 枝 角 公 園

體育館）  

254RS 小 西 灣 運 動

場  
 
( 1 9 9 6 )  

 足 球  
(初 賽 )  

1 6 . 3   改 善 現 有 藥 檢 室 ；  
 把現有一個房間改建為新聞發

布室﹔  
 把現有旁述室改建為電視直播

室﹔以及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。  

2007年9月 2009 年 4 月 不 需 要  

255RS 赤 柱 正 灘 水

上 活 動 中 心

 滑浪風帆 1 9 . 2   翻新前台及接待設施；  2007年9月 2009 年 4 月 不 需 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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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 
( 2 0 0 5 )  

 提供資訊科技設施予傳媒及作

廣播之用；  
 改善照明系統；  
 在新聞發布室增設電源插座和

寛頻上網設施；  
 把現有授課室翻新為賽事職員

辦公室；  
 為船隻及滑浪風帆提供帳篷或

有蓋支撐結構架；  
 增置岸上設施包括運動員室、

新聞發布室、秘書處、運動員

所用的儲物室、詢問處、賓客

室、藥檢室及評審委員室等；

以及  
 提供典禮設施，並納入場地的

主題設計，以營造出東亞運動

會設計統一的特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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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257RS 將 軍 澳 體 育

館  

 
(2001) 

 健美  
 單車  

32.3  翻新及整修現有設施；  
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予 傳 媒

及 作 廣 播 之 用 ；  
 改 善 照 明 系 統，以 符 合 舉 行

國 際 比 賽 所 需 的 標 準 ；  
 改 建 現 有 的 活 動 室，以 提 供

必 要 的 附 屬 設 施，包 括 醫 療

室 、 藥 檢 室 、 新 聞 發 布 室 、

按 摩 室 和 會 議 室 等 ；   
 提 供 額 外 的 臨 時 觀 眾 座 位

（ 由 現 時 7 6 0 座 位 增 至 約

1 , 0 0 0 座 位 ）； 以 及  
 提 供 典 禮 設 施，並 納 入 場 地

的 主 題 設 計，以 營 造 出 東 亞

運 動 會 設 計 統 一 的 特 色 。  

 

2007年9月 2009 年 5 月 主場  -  
2008 年 7 月至 10 月 

  
(將 軍 澳 區 另 有 兩

個體育館：  

 
(1) 寶林體育館  
(2) 翠林體育館 ) 

262RS 京 士 柏 曲 棍

球場  

  
(1981)  

 曲棍球  26.0  裝 修 並 翻 新 前 台 和 接 待 設

施 ；  
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予 傳 媒

及 作 廣 播 之 用 ；  
 加 建 座 位 供 運 動 員 和 參 賽

隊 伍 的 職 員 使 用 ；  

2007年9月 2009 年 1 月 不 需 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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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 以 新 型 號 計 分 板 取 代 現 有

的 計 分 板，用 以 提 供 所 需 的

詳 盡 賽 事 資 料 ；  
 裝 修 更 衣 室 和 洗 手 間，並 加

建 裁 判 室 、 醫 療 室 、 藥 檢 室

和 賓 客 室 ；  
 改 善 灑 水 系 統 ；  
 在 球 場 裝 設 新 龍 門 和 旗 桿 ；

 加 設 臨 時 通 道 連 接 毗 鄰 的

文 康 市 政 職 員 遊 樂 會。在 舉

行 東 亞 運 動 會 期 間，遊 樂 會

會 用 作 支 援 區 ；  
 在 曲 棍 球 場 正 門 入 口 前 的

空 地 提 供 足 夠 的 電 源 裝

置，以 便 日 後 設 立 臨 時 飲 食

亭 時 使 用 ；  
 更 換 現 有 技 術 人 員 用 檯，使

其 可 供 八 人 使 用，並 提 供 兩

張 新 的 長 椅 供 球 隊 使 用，而

每 張 長 椅 可 容 納 每 隊 十

人 ； 以 及  
 提 供 典 禮 設 施，並 納 入 場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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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  

(啟用年份 )  
比賽項目  

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

(百萬元 )
工程範圍  

擬議施

工日期  
 

擬議竣工

日期  
 

擬議閉館時間 (閉
館期間可使用的

其他設施 ) 

的 主 題 設 計，以 營 造 出 東 亞

運 動 會 設 計 統 一 的 特 色 。  

 

  總計  3 1 4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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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6RS、249RS、250RS、251RS、253RS、254RS、255RS、257RS 和 262RS 
工程計劃預算、建築樓面面積和建築費用單位價格的分項數字 (註 1 )  

 246RS 249RS 250RS 251RS 253RS 254RS 255RS 257RS 262RS 總計  

建 築 工 程  30.8 8.4 11.7 44.3 14.0 7.8 10.4 12.3 6.9 146.6 

屋 宇 裝 備  4.5 4.2 8.6 9.9 7.9 1.6 1.5 9.6 3.1 50.9 

外 部 工 程  11.2 4.0 4.0 5.5 4.0 4.0 4.0 4.5 10.3 51.5 

家 具 和 設 備 ( 註 2 )  0.1 0.7 0.9 3.2 1.1 0.5 0.3 0.6 0.2 7.6 

電 子 器 材   - - 4.7 - - - - 1.2 5.9 

顧 問 費  2.5 1.3 1.8 5.0 1.9 1.0 1.2 1.9 1.6 18.2 

合 約 管 理  0.7 0.4 0.6 1.6 0.6 0.3 0.5 0.6 0.5 5.8 

工 地 監 管  1.8 0.9 1.2 3.4 1.3 0.7 0.7 1.3 1.1 12.4 

應 急 費 用  4.5 1.2 1.9 6.0 2.1 0.8 1.1 2.1 1.7 21.4 

小 計 (按 2 0 0 6 年 9
月 價 格 計 算 )  

53.6 19.8 28.9 78.6 31.0 15.7 18.5 31.0 25.0 302.1 

價 格 調 整  1.8 0.8 1.3 3.1 1.3 0.6 0.7 1.3 1.0 11.9 

總 計 (按 付 款 當 日
價 格 計 算 )  

55.4 20.6 30.2 81.7 32.3 16.3 19.2 32.3 26.0 314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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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築 樓 面 面 積  
(平 方 米 )  

5 450 1 600 2 600 6 690 3 270  1 720 1 700 3 300  1 480  

建 築 費 用 單 位 價 格
( 註 3 )  

(元 ／ 平 方 米 )  

6,477 7,875 7,808 8,102 6,697 5,465 7,000 6,636 6,757  

 
 
備 註 ：   
1  除 建 築 費 用 單 位 價 格 外 ， 所 有 價 格 均 以 百 萬 元 為 單 位 。  
2  根 據 為 規 模 相 若 的 現 有 /已 籌 劃 設 施 所 提 供 的 家 具 和 設 備 (例 如 辦 公 室 家 具 ， 廢 紙 箱 和 臨 時 標 誌 牌 等 )

而 擬 定 。  
3  建 築 費 用 單 位 價 格 按 2 0 0 6年 9月 價 格 ， 以 建 築 工 程 和 屋 宇 裝 備 兩 項 費 用 計 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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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6RS、249RS、250RS、251RS、253RS、254RS、255RS、257RS和262RS 

 

顧問的員工開支  
 

 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 

總薪級  
平均薪點

 

倍數  
(註1) 

 

估計費用  
(百萬元) 

 
( a )合 約 管 理  (註 2 )  

 
專業人員

 
－  －  －   3 . 8  

 技術人員

 
－  －  －   2 . 0  

( b )工 地 監 管  (註 3 )  

 
技術人員 4 3 0  1 4  1 . 6  1 2 . 4  

    總計 :  1 8 . 2  
 
 
註  
 
1 .  採 用 倍 數 1 . 6 乘 以 總 薪 級 平 均 薪 點 ， 以 預 計 顧 問 所 提 供 駐 工 地

人 員 的 員 工 開 支。 (在 2 0 0 6 年 1 月 1 日，總 薪 級 第 1 4 點 的 月 薪

為 1 8 , 0 1 0 元 。 )  
 
2 .  顧 問 在 合 約 管 理 方 面 的 員 工 開 支，是 根 據 現 時 為 246RS、249RS、

250RS、251RS、253RS、254RS、255RS、257RS 和 262RS 號 工 程 計 劃

進 行 設 計 工 作 和 建 造 工 程 的 顧 問 合 約 計 算 所 得 。 待 財 務 委 員 會

批 准 把 246RS、249RS、250RS、251RS、253RS、254RS、255RS、257RS
和 262RS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 後，顧 問 合 約 的 施 工 階 段 才 會 展

開 。  
 
3 .  我 們 須 待 建 造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才 可 知 道 實 際 的 人 工 作 月 數 和 實 際

所 需 的 開 支 。  
 


